
「國立臺東大學通識教育中心（院級）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三、本委員會設置委員十一人，組

成方式如下： 

（一）中心主任、各學群總召集

人及各組組長為當然委

員，任期以主管任期為

準，另遴選中心專任教師

代表二至三人。 

（二）其餘由通識教育中心會議

推舉通識特約教師數名及

學生代表一人，並建請校

長遴聘組成之。任期一

年，得連任。 

三、本委員會設置委員十一人，組成方

式如下： 

（一）中心主任、各學群召集人及

各組組長為當然委員，任期

以主管任期為準，另遴選中

心專任教師（含研究人員）

代表二至三人。 

（二）其餘由通識教育中心會議推

舉通識特約教師（含研究人

員），並建請校長遴聘組成

之。任期一年，得連任。 

一、依據 113學年

度第 2學期第

1次教務會議

辦理。並為瞭

解學生意見，

新增學生代

表。 

二、本中心現行編

制已無研究人

員，併同修正

文字。 

八、本要點經通識教育中心會議及

教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發

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八、本要點經通識教育中心會議及教務

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修正時亦同。 

酌修文字。 

 

 


